
广东省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

２０２３年工作计划

　　２０２３年是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,

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重要一年.广东省

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工作的总体要求是:坚持以习近平新时

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大

精神,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

工作的重要思想、中央政协工作会议精神,坚持理论联系实

际,紧盯时代之问、实践所需,深入开展理论研讨活动,助

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、谱写新时代人

民政协事业发展新篇章作出积极贡献.

　　一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二十大精神

　　要把学习贯彻中共二十大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,深化

对二十大重大成果、重大意义、重大决策部署,深化对习近

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、重要指示精神的研究阐释.要

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、学术导向、价值取向,围绕中共二十

大提出的新思想、新论断、新要求,特别是关于建设社会主

义政治文明,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,更好发挥人民政协作为

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等课题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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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极开展具有理论深度的研究阐释,多出有质量有分量的研

究成果.要注重政治引导,坚持问题导向,深入解读中共二

十大精神的内涵,深刻揭示蕴含其中的道理、学理、哲理,

广泛凝聚共识、传播共识.

　　二、深化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和人民政协理论研究

　　 (一)研究课题

　　以下标有 “∗”的为委托研究重点选题.２、３、９、１２

－１６为跨年度课题,由指定单位负责完成.

　　主题１:全面准确学习领会中共二十大精神

　∗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

思想研究

　　２ 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、政党理论、民主政

治理论与人民政协研究 (由省委党校研究基地、省社院研究

基地承担)

　　３人民政协制度与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关系研究 (由

省委党校研究基地、中山大学研究基地承担)

　∗４中共二十大报告为做好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指明了

前进方向、提供了根本遵循研究

　　５人民政协在广东聚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优势作用

和实践路径研究

　　主题２:深刻理解把握关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部署

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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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６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研

究

　∗７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研

究

　∗８人民政协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、实

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研究

　　９发挥人民政协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重要作用

研究 (由中山大学研究基地承担)

　　主题３:更好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

　　１０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

特优势研究

　∗１１人民政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

商机构研究

　　１２坚持党的领导、统一战线、协商民主有机结合研究

(由省社院研究基地承担)

　　１３深化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建设研究 (由华南理工

大学研究基地承担)

　　１４完善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制度机制研究 (由广东财经

大学研究基地承担)

　　１５完善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制度机制研究 (由华南理工

大学研究基地承担)

　　１６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调查研究工作研究 (由广东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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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大学研究基地承担)

　∗１７进一步加强政协委员协商能力建设、增强政协履职

实效研究

　∗１８进一步发挥政协港澳委员作用,汇聚促进 “一国两

制”行稳致远的智慧和力量研究

　∗１９进一步发挥专门委员会基础性作用研究

　∗２０市县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相衔接研究

　∗２１以信息化建设赋能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研究

　　２２把坚持党的领导贯穿政协全部工作之中研究

　　除承担指定课题外,各研究基地还需选择６至８个课题

进行研究 (其中标注 “∗”号课题不少于３个).各研究基

地、地级以上市政协也可围绕上述主题自行拟定研究课题,

经省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办公室评审后开展研究.

　　 (二)总体要求

　　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

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,分析和阐释发展全过程人

民民主和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的重大理论及实践问题,始终

把牢理论研究的正确方向;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、

理论自信、制度自信、文化自信,理直气壮地彰显中国特色

社会主义制度和政治文明的独特性、有效性、优越性;坚持

理论联系实际,注重结合我省三级政协的履职实践和探索,

进行梳理总结和理论阐释,避免泛泛空谈,避免就事论事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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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 (三)组织实施

　　１在省政协办公厅领导下,由省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

负责课题研究的规划、协调和组织实施工作.

　　２ 各研究基地、地级以上市政协及有关单位,须在５
月中旬前将所选课题及课题负责人、执笔人等相关信息报省

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办公室备案.

　　３省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与各研究基地签订课题委托

研究协议,并在适当时候对课题推进情况进行督促检查.

　　５ 跨年度课题要求在２０２４年２月底前完成课题报告,

由省政协理论研究会报送有关领导同志或相关部门参考.

　　６ 其他课题均要求在２０２３年１０月底前完成课题报告

(论文),逾期不计入本年度研究成果;课题报告 (论文)篇

幅要求在５０００至８０００字之间.

　　７ 面向全省政协系统和有关单位开展主题征文活动.

组织专家对征文进行评选,并以省政协名义通报评选结果.

　　三、充分发挥研究基地和全省政协理论研究骨干作用

　　 (一)推动研究基地高质量发展.召开研究基地建设座

谈会,就现有五个研究基地的制度建设、专兼职研究队伍建

设、学术委员会建设、分工协作机制等进行专题交流,提出

明确要求,促进研究基地正规化建设.对委托各基地研究课

题的申报程序、研究团队资质、成果验收标准等提出明确要

求.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３０前,各研究基地当面向省政协理论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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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会报送完成委托研究课题情况.

　　 (二)更好发挥政协理论研究骨干作用.充分调动省政

协机关干部、省政协理论研究会理事、有关专家学者和地级

以上市政协组织等各方面积极性,深入开展研究.召开 “更

好发挥人民政协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重要作用”研讨

交流会暨省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二届三次理事会,汇编研讨

会论文集.

　　 (三)进一步办好研究会会刊.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

一、内容与形式相兼顾,充分发挥研究会会刊在树立正确导

向、传播政协理论、助力履职实践、扩展沟通交流、促进团

结联合等方面的作用.

　　 (四)提升政协理论社会影响力.在 «人民政协报»

«中国政协»及各类省以上报刊杂志以研究基地名义发表的

２５００字以上研究成果,优先参加征文评奖.提高刊发成果

在研究基地年度评估权重.

　　四、开展调研及交流合作

　　 (一)组织部分专家重点围绕 “坚持党的领导、统一战

线、协商民主有机结合,服务广东高质量发展”开展专题调

研;就 “更好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在发展全过程人民

民主中的重要作用”等课题,组织研究会骨干赴外省学习考

察.

　　 (二)以课题为纽带,以征文和研讨交流活动为抓手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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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汇聚高校、科研院所、专家学者、市县政协等各方面

力量,更好形成研究合力.

　　 (三)积极推动人民政协理论研究纳入广东省哲学社会

科学重大项目和特别委托项目.

　　五、持续加强研究会自身建设

　　 (一)落实工作制度.抓好省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规范

运作和相关制度建设.建立并落实有关工作规则.根据需要

适时召开会长会议,研究部署相关工作.

　　 (二)发挥理事作用.大力推动理事参与课题研究,各

基地、地级以上市政协承担的研究课题,应有至少一名理事

参与.依托研究基地、地级以上市政协及有关单位,建设一

支懂政协、善研究的专家学者队伍.

　　 (三)增强服务能力.进一步健全完善日常工作制度,

规范运作程序,提高办事效率,增强为研究基地、会员单

位、理事的服务能力.

广东省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　　

　　２０２３年５月４日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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